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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588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劲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3人，代表股份115,166,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9859％。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01,754,7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9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2 人，代表股份 13,411,3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8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2人，代表股份13,411,3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881％。

（2）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锦路安生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韩道琴女士代表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2024年度

述职报告。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8,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5％；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4,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8％；反对

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6％；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2.审议通过了《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8,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5％；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4,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8％；反对

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6％；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8,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5％；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4,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08％；反对

11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66％；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40,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7％；反对 11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5,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12％；反对

1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61％；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订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9,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2％；反对 11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5％；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4,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68％；反对

1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6％；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9,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7％；反对 11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5％；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4,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30％；反对

1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6％；弃权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长春光机所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性协议＜产品定制协议＞

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持有的

101,754,784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85,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83％；反对 1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4％；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5,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83％；反对

1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4％；弃权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持有的101,754,784股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284,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545％；反对 11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1％；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4,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45％；反对

1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1％；弃权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8,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1％；反对 1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0％；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3,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78％；反对

1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43％；弃权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8,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9％；反对 1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弃权 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56％；反对

1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84％；弃权 10,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企业负责人薪酬及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8,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反对 1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3％；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3,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93％；反对

1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84％；弃权9,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5,037,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81％；反对 1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23％；弃权 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2,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9％；反对

1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84％；弃权 1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锦路安生律师事务所孙冲律师、朱金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锦路安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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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推进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四五”战略，借助专业投资机

构的实力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公司与其他5位合伙人签订《上海启

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合同》（以下简称“《合伙合同》”）并作为有限合伙人

以自有资金出资500万元人民币认缴上海启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

挚创投”）等值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上海启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启挚创投召开合伙人会议，根据《合伙合同》的规定，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

限合伙人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增加认缴出资额2,500万元人民币。本次认缴

完毕后启挚创投认缴出资总额由10,1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2,6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启挚

创投认缴份额比例将从4.95%降至3.97%。

本次认缴完毕后，启挚创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上海启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身份

普通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份额比例

1,100万元，占比8.73%

出资
方式

货币

上海国际汽车城世茂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嘉定镇集体经济联合社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谢友才

合计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

5,000万元，占比39.68%

4,500万元，占比35.71%

1,000万元，占比7.94%

500万元，占比3.97%

500万元，占比3.97%

12,600万元，占比100%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

三、本次有限合伙人增加认缴出资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有限合伙人增加认缴出资金额扩大了基金规模，有利于优化基金结构，进一步提升

投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启挚创投所投资的项目未来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法规、经济环境、行业周期、市

场变化、产品开发不确定性、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且启挚创投投资周期较

长，本次投资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等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

诺。

公司将严格按照《合伙合同》的约定，在现有风险控制体系基础上与各合伙方积极推进合

作，认真防范和应对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进展，对基金产品的运行情况进行持

续跟踪、分析，及时了解产品投资方向及运营情况，同时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5151 证券简称：西上海 公告编号：2025-028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上海启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至05月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corun@corun.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04月 29日发布公司

2024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

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 15:00-16:
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文字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以及2025年第

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潘立贤先生，财务总监姜孝峰女士，董事会秘书张飞女士，财务部部长吴兰先

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5月 15日（星期四）至 05月 20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corun@corun.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小涵

电话：0731-88983638
邮箱：corun@coru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78 证券简称：科力远 公告编号：2025-03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3:00-14: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5日（星期四）至 5月 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邮箱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23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

四）13:00-14:30举行 2024年度暨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和2025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3:00-14: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公司董事长史烈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许克菲女

士，副总裁、财务总监黄涛先生，独立董事沈林华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5日（星期四）至 5月 21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话、邮箱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7950500
邮箱：zdwx@insigma.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2025-025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明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阳科技”）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2024年股权

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在实际授予后离职，故公司拟对其已获受的

限制性股票187,000股股份予以回购并注销，同时对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因激励对象主动放

弃认购产生的库存股46,700股股份予以注销，拟合计注销233,7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

少。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股

权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和《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0,320.00万元减

少至10,296.63万元，股份总数将由10,320.00万股减少至10,296.63万股。

公司将于2025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刊登减资的相关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公司

债权人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

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

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15日至2025年6月28日（工作日9:00-11:3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金路88号明阳

科技董秘办

联系人：郭成文

联系电话：0512-63370699
邮编：215216
传真：0512-63378936
电子邮件：my@mingyang.org
3、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2）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明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837663 证券简称：明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4

明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恒山路136号苏垦大厦12楼1208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7

968,127,927

70.25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亚东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丁怀宇以视频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殷红以视频方式参会；

3、董事兼总经理丁涛、董事兼财务总监袁晓斌、董事会秘书李政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

理朱江胜、周义东、徐启来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6,935,057

比例（%）

99.8767

反对

票数

913,070

比例（%）

0.0943

弃权

票数

279,800

比例（%）

0.029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6,930,157

比例（%）

99.8762

反对

票数

883,720

比例（%）

0.0912

弃权

票数

314,050

比例（%）

0.0326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7,052,457

比例（%）

99.8889

反对

票数

886,570

比例（%）

0.0915

弃权

票数

188,900

比例（%）

0.019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7,116,067

比例（%）

99.8954

反对

票数

926,960

比例（%）

0.0957

弃权

票数

84,900

比例（%）

0.008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96,981

比例（%）

95.6832

反对

票数

1,230,620

比例（%）

3.7031

弃权

票数

203,900

比例（%）

0.6137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7,015,507

比例（%）

99.8850

反对

票数

893,920

比例（%）

0.0923

弃权

票数

218,500

比例（%）

0.0227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7,126,117

比例（%）

99.8965

反对

票数

873,810

比例（%）

0.0902

弃权

票数

128,000

比例（%）

0.0133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66,771,007

比例（%）

99.8598

反对

票数

1,202,820

比例（%）

0.1242

弃权

票数

154,100

比例（%）

0.01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决定 2025 年度中期现金
分红方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219,641

31,796,981

32,119,081

32,229,691

31,874,581

比例（%）

96.9551

95.6832

96.6525

96.9853

95.9167

反对

票数

926,960

1,230,620

893,920

873,810

1,202,820

比例（%）

2.7894

3.7031

2.6899

2.6294

3.6195

弃权

票数

84,900

203,900

218,500

128,000

154,100

比例（%）

0.2555

0.6137

0.6576

0.3853

0.46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新高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佳佩、陶洪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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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长

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沙市国资委”）发来的通知，告知根据长

沙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长沙市属国有企业将实施改革重组，长沙市国资委拟将持有的公

司控股股东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程集团”）的全部股权进行无偿划

转。该事项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亦不会对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披露的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5）。

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发来的《通知》，告知其收到长沙市国资

委下发的《通知》。根据长沙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属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工作的统一部署，长沙

市国资委拟将持有的通程集团的全部35%股权无偿划转至长沙市国资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沙国控集团”），长沙市国资委后续将出具股权无偿划转的通知。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1 日披露的《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

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8日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转发实际控制人长沙市国资委发来的

《长沙市国资委关于将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至长沙市国资产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通知》（长国资产权[2024]100号），通知主要内容为：“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会

议精神，长沙市国资委将持有的通程集团全部股权无偿划转至长沙国控集团，各方作为责任

主体，依法依规按程序操作，及时办理股权过户及信息披露相关手续”。2024年10月8日，长

沙市国资委、长沙国控集团、通程集团于长沙签署《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9日披露的《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

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2024年 10月 1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摘要》。

2024年 10月 1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

意见书》、《北京中伦文德（长沙）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市国资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

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2024年 11月 15日，公司披露了《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

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主要内容为：长沙国控集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提交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事项已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委托的重庆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受理并尚在审查过程中。

2024年 11月 26日，公司披露了《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

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主要内容为：长沙国控集团收到了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
601号）。

2024年 12月 1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本次控股股东国

有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过户事宜正在推进中。2024年12月14日公司披露了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

2025年1月1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本次控股股东国有

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过户事宜正在推进中。2025年1月14日公司披露了《长

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1）。

2025年2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本次控股股东国有

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过户事宜正在推进中。2025年2月15日公司披露了《长

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2）。

2025年3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本次控股股东国有

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过户事宜正在推进中。2025年3月15日公司披露了《长

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3）。

2025年4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本次控股股东国有

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过户事宜正在推进中。2025年4月15日公司披露了《长

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4）。

二、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第五十五条规定：“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公告后30日内

仍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的，应当立即作出公告，说明理由；在未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期间，

应当每隔30日公告相关股份过户办理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收到控股股东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获悉截至目前，本次控

股股东国有股无偿划转股份尚未完成过户，相关过户事宜正处于推进过程当中。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通程集团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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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